2025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政策解读
一、关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一）考试科目、组织形式及成绩设定

1.考试科目及考程。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统一考试科目为文化课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理化生实验操作，考查科目为艺术（音乐、美术）、地方课程。其中语文、数学、英语考程各120分钟，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考程各60分钟。
2.组织形式。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实行闭卷考试，道德与法治实行开卷考试。信息科技考试采用无纸上机操作的方式进行，体育与健康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要求实施测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查学生上台实验操作，具体组织实施办法另文下达。
3.成绩表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道德与法治以分数表达；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理化生实验操作成绩以百分制表达（原始分四舍五入取整数），按等级公布，分为A（优秀）、B（良好）、C（及格）、D（不及格）四个等级；考查科目成绩分为A（优秀）、B（良好）、C（及格）、D（不及格）四个等级，由考生所在学校根据其在校期间成绩确定。
4.成绩设定。考试总成绩为770分。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部分20分）原始分数满分均为120分，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原始分数满分均为100分。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部分20分）按原始分数计入考试总成绩，物理按照原始分数的70%计入考试总成绩，满分70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按照原始分数的50%计入考试总成绩，满分均为50分。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理化生实验操作转换为等级分数计入考试总成绩，其中：信息科技20分（A等20分、B等15分、C等10分、D等5分），体育与健康60分（A等60分、B等56分、C等52分、D等48分），理化生实验操作10分（A等10分、B等8分、C等6分、D等4分）。每科成绩折算后四舍五入取整数计入考试总成绩。
（二）考试报名

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网上报名。

1.七年级地理，八年级历史、生物及信息科技，九年级学业水平考试科目。4月8日至10日，初中学校采集七、八、九年级在籍在读学生报名信息，经学生本人及家长签字确认后进行网上录入。初中学校确认无误后，将学生报名信息网上提报教育主管部门，同时提报学生信息数据库，提报后学生信息不得修改。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后，将学生信息网上提报市教育局。

对回户籍地参加考试的随迁子女，户籍地和流入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妥善做好考生考试报名服务工作，保障随迁子女能在户籍地顺利参加招生考试。其中，在外就读回户籍所在地报考中心城区普通高中的考生须于4月8日8：30至11：00在网上进行预报名，考生登录东营市教育局网站下载《2024年中心城区普通高中（回户籍地）预报名信息登记表》填写完整后发送jijiao@dy.shandong.cn邮箱，市教育局将通过邮件或电话形式告知现场报名时间、地点。未进行网上预报名的考生，也可于4月8日8：30至11：00通过拨打电话（8332335）预报名。现场报名时，需提供初中学籍表（由考生学籍所在地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出具，加盖学籍管理专用章）、综合素质发展报告书（由考生就读学校出具并加盖公章）、户口簿，特殊考生还需提供有关证书（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其他县区具体报名时间及地点由县级教育主管部门确定并报市教育局备案。

2.2025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地理、生物、历史及信息科技科目重考。2025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在七年级地理、八年级生物及历史科目学业水平考试中原始分数低于60分的，可以申请重新报名参加本年度地理、生物及历史学科学业水平考试，达到或超过60分的不允许申请重考。重考得分达到或超过60分的按60分计入原始分数，仍低于60分的按参加本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的最高成绩计入原始分数。未参加我市地理、生物及历史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可以申请参加本年度地理、生物、历史学科学业水平考试，按实际得分计入原始分数。在八年级参加我市信息科技考试且等级成绩低于A的2025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可以申请重新报名参加本年度信息科技考试，取两次考试中的最高等级分数计入考试总成绩。未参加我市信息科技考试的2025年初中应届毕业生，可以申请参加本年度我市信息科技考试，按实际得分转化为相应等级。

（三）考试时间。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科目考试由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考试时间为6月13日至16日。普通高中特色招生（音乐、美术、体育）专业测试时间为各县区、中心城区第一批次志愿学校4月26日至27日，中心城区第二批次志愿学校4月29日至30日。

二、关于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

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初中学生基础性发展目标毕业总评分为A、B、C、D四个等级。2025年初中应届毕业生总评等级达到C等及以上的方可报考普通高中学校，达到B等及以上的方可作为指标生录取。普通高中学校录取过程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相同的，根据考生的总评等级择优录取。
三、关于普通高中学校招生

（一）普通高中招生范围和对象。

全市普通高中实行属地招生、同步招生政策，招生对象为具有招生范围内学籍或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具体招生计划见《2025年东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各县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面向辖区内初中学校招生，中心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东营市第一中学、东营市第二中学、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东营市胜利第十中学，下同）面向中心城区区域（东营区、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同）招生。北京师范大学东营实验学校高中部面向东营港所属初中学校招生，也可面向中心城区初中学校招生；过渡期（2024-2027年）后，面向东营港所属初中学校招生。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工作纳入所在地县级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与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同步招生，招生范围应与所在地公办普通高中保持一致。
（二）普通高中志愿填报。

志愿填报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同时进行。考生可只填报公办学校或只填报民办学校，也可兼报公办、民办学校；考生志愿分为普通志愿及艺体特长志愿。各初中学校考生志愿填报工作由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中心城区考生志愿填报工作安排如下：
1.中心城区普通考生。中心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志愿分为两个批次，两个批次可以兼报。第一批次在东营市第一中学或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选择一个志愿学校填报，不得兼报。第二批次在东营市第二中学、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东营市胜利第十中学（仅限音美特长生报名，下同）、北京师范大学东营实验学校高中部中选择填报，考生可以选择所有志愿学校填报，也可选择部分志愿学校填报，考生所填普通志愿为平行志愿。
2.中心城区特色招生考生。艺体特长考生可兼报艺体特长志愿和普通志愿，也可只填报艺体特长志愿。第一批次艺体特长志愿限报一个，兼报艺体特长志愿和普通志愿的，艺体特长志愿和普通志愿应为同一志愿学校。第二批次艺体特长志愿和普通志愿均可填报一个志愿学校或多个志愿学校。
初中学校负责考生志愿信息网上录入，并提交教育主管部门审核，信息数据库同时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提交后不得修改。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后，提交市教育局。
（三）普通高中录取。

普通高中采取网上录取的方式，以考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考生报考志愿为依据，参考考生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等级择优录取，录满计划为止。含有多种招生类别的普通高中录取按照特色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顺序进行。考生被志愿学校录取后不报到的，视为放弃录取资格，不再进行普通高中录取。
1.特色招生。2025年普通高中特色招生包括艺术（音乐、美术）及体育类。各类专业成绩满分为400分，由招生学校根据特色招生计划及报考人数划定各类特色招生专业录取资格线。根据学校特色招生计划，在达到志愿学校相应专业录取资格线的考生中，按照考生专业测试和学业水平考试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录满计划为止。音乐、美术类考生专业成绩占40%，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60%；体育类考生专业成绩占60%，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40%（音乐、美术类考生综合成绩=专业测试原始分÷400×770×40%+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分数×60%；体育类考生综合成绩=专业测试原始分÷400×770×60%+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分数×40%）。若特色招生录取不满计划，剩余计划转入统一招生录取计划。
2.指标分配招生。全市指标分配招生学校为东营市第一中学、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河口区第一中学（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教育集团河口分校）、垦利第一中学（东营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垦利校区）、广饶县第一中学、利津县高级中学。招生学校按照初中学校报考人数和素质教育工作评价得分各占50%的权重，将年度招生计划60%分配到招生范围内各初中学校。指标生须是在学籍学校实际就读一年以上（转入学生须在2024年3月15日前转入并在校就读）、初中学生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毕业总评等级达到B等（含B等）以上、各考查科目成绩达到B等（含B等）以上的考生。按照各初中学校分配指标和符合指标录取条件学生名单进行录取，志愿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范围内各初中学校指标分配招生录取分数线最高学校与最低学校之间的差距不大于30分，未完成指标分配招生录取的招生计划转入统一招生录取计划。
3.统一招生。依据考生志愿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确定统一招生录取学生名单，录满计划为止。含有多种招生类别的普通高中在特色招生录取、指标分配录取完成后，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剩余的招生计划，录满计划为止。其中，中心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按照批次进行。第一批次录取，在完成特色招生、指标分配招生录取后，依据考生志愿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由招生学校择优统一录取，录满计划为止，不再补录。第二批次录取，在完成东营市第二中学、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特色招生录取后，普通考生按照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择优录取，录满计划为止，不再补录；普通考生录取完成后，进行东营市胜利第十中学艺术特长生录取，录满计划为止，不再补录。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参照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程序进行。若录取不满招生计划，由市教育局向社会发布信息，组织考生二次报名，按照程序确定录取学生名单。由所在县区教育部门组织实施补充录取。
四、关于初中后职业教育招生
初中后职业教育包括中职与本科“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五年制高职（包括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教育、联办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三二连读高等职业教育，下同）、三年制中职（包括普通中专、职业中专和技工学校，下同）。
（一）招生范围。主要招收全市初中应届毕业生和符合招生有关规定的其他生源。其中，中职与本科“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招收学籍注册地为我市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且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位次排名在报考高中阶段学校学生的前50%，考查科目成绩在合格以上，招生计划30人。五年制高职和三年制中职招生对象、计划另文下达。
（二）志愿填报。中职与本科“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志愿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时与普通高中志愿一并填报，填报志愿时需同时签署《报考知情同意书》。5月底前，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2025年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和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计划。填报志愿具体时间安排、填报方式和有关要求参照《东营市2025年初中后职业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三）录取办法。中职与本科“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以考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考生报考志愿为依据择优录取，录满计划为止。已被中职与本科“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录取的考生，不再进行普通高中以及初中后职业教育后续批次的录取。五年制高职、三年制中职录取办法另文下达。
五、关于考试招生工作纪律要求

按照考试招生工作要求，保障好广大考生、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考试招生工作顺利进行。严格落实教育部“十项严禁”招生纪律，遵照国家和省市相关要求，严禁违规招生，维护招生工作秩序。加大政策宣传，公开招生信息，健全完善考试招生工作的公示制度、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制定相应措施，实施全程监督，确保考试招生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

市教育局普通高中招生咨询电话：8327670

市教育局职业学校招生咨询电话：8332445
市教育局五年制高职、三年制中职招生咨询电话：8330611
                        东营市教育局
                         202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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